「近零碳建築減碳行動計畫(115-119年)」附件4

汰換（新購）節能設備情形表
辦理單位：○○公會
統計期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	業者及
營業處所名稱
	設備名稱
	產品
型號
	發票
日期
	佐證資料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寫說明：
1、 本表所填載汰換（新購）節能設備以具有1級能源效率標示為限，請各不動產全國聯合會彙整並填寫所屬業者汰換（新購）節能設備情形。
2、 同一業者如有分設營業處所，且均有汰換（新購）節能設備者，請分別填列；另如有兼營仲業業、代銷業或租賃住宅服務業者，請擇一向該業全國聯合會填報，以避免重複計算。
3、 請提供現場裝設完成照片作為佐證資料。
